
1 
 

 

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第118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3年1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30分 

地    點：本會第一會議室 

出席委員：蘇主任委員俊賓、徐委員逢麒、徐委員松川、江委員永

忠、卓委員慶東、邱委員素月、林委員晋祿、李委員盛

春、呂委員水田、陳委員長明、陳委員宗義、鄭委員金

玲。 

列席人員：徐召集人鴻元、于處長建國、賴總幹事嘉美、邱副總幹

事瑞朝、林組長家綺、廖組長麗卿、許組長威儀、游主

任建盛、徐主任同郁、黃主任泓智、趙課長林琛、蔡專

員玉敏、李課長彩華、陳專員天威等略。 

主    席：蘇主任委員俊賓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信順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監察小組徐召集人鴻元報告：略。 

參、總幹事報告：略。 

肆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宣讀第 117次委員會議紀錄。 

二、宣讀117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表。 

三、各組室工作報告。 

第一組工作報告 

一、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已於1月13日22

時0分順利完成投開票作業。有關本市區域立法委員選舉之

選舉概況表、選舉結果清冊及當選人名單，稍後將提請委

員會議審議，俟審議通過後，將依限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中選會）審定。本組將續行辦理當選人之當選

證書致贈、候選人之保證金發還及競選費用補貼等事宜。 

二、本市中壢區石頭里里民劉俐伶於112年12月26日領銜向本

會提出罷免該里里長王子林之罷免提議書、罷免理由書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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罷免提議人名冊(計22人)，初審尚符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

（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）規定，已依規定函請國防部、內

政部役政司、銓敘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本市中壢區

戶政事務所等相關機關查對提議人名冊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第二組工作報告 

一、為避免民眾因112年行政區域暨轄鄰編組調整未及換證而

走錯投開票所，本組於選前即督請13區戶政事務所提供相

關投開票所「行政區域暨轄鄰編組調整新舊里鄰別門牌對

照表」(A4紙本)及「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」(A4紙本)

，供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查對，俾選舉人順利完成投票，

並於投票當日指派適當人力留守受理投開票所及民眾查詢

事項。 

二、本次選舉，戶政同仁均戮力配合辦理各項選務工作，於112

年12月26至28日公告閱覽期滿，無申請更正案件，圓滿完

成選冊編造作業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第四組工作報告 

一、本會於113年1月5日上午10時30分，邀集臺灣桃園地方檢察

署、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、桃

園市政府政風處及本會監察小組徐召集人鴻元委員，舉行

本次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選監檢警聯

繫會報，會中交換有關選舉各種資料，預防違反選舉行為

之發生及會商處理妨害選舉事件之步驟與方法。 

二、有關本次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

票在印刷廠印製期間、在本會辦理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、

投票日當天，本會各監察小組委員均依排班表，配合到指

定地點執行監察職務。 

三、本次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，競選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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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及投票日，有關疑似涉及總統副總統選罷舉罷免法與

公職選罷法之違法及檢舉等案件，刻正逐案依行政程序法

之程序逐案調查事證中，俟完成後提請監察小組會議討論

做出適當處置建議案後，再提委員會審議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伍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有關桃園市第 11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概況表、選舉

結果清冊及當選人名單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公職選罷法第 11條第 1項第 7款、第 38條第 1項第 6

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1款規定，立法委員選舉之當

選人名單，應由中選會審定及公告。 

二、復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43條第 1項及中選會所定之選舉工作

進行程序表規定，本會應於 113年 1月 17日前，將區域立

法委員之選舉結果清冊及當選人名單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三、第 11 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，業於 1 月 13 日完成投開票作

業，有關上開選舉之桃園市選舉概況表、選舉結果清冊及

當選人名單請詳參附件。 

四、提請委員會議審議。 

辦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依限將本市第 11屆區域立法委員選

舉之選舉概況表、選舉結果清冊及當選人名單函報中選會

審定。 

決 議：審議通過，依限將本市第 11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概

況表、選舉結果清冊及當選人名單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第二案：有關本會受理登記之第 11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，其

所繳納之保證金處理方式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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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公職選罷法第 32條第 4項及中選會所定之選舉工作進

行程序表規定，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繳納之保證金應

於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 30 日內(即：113 年 2 月 18 日前)

由本會發還。 

二、復依同法第 32條第 4項第 3款規定，候選人所繳納之保證

金，未當選之候選人，得票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名額除

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者，不予發還。同

條第 5 項規定，前項第 3 款所稱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，應

先扣除依戶籍法第 50條第 1項規定戶籍暫遷至該戶政事務

所之選舉人人數；第 6 項規定，保證金發還前，依第 130

條第 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者，應先予以扣除，有餘額時，

發還其餘額。 

三、旨揭選舉，業於 113年 1月 13日完成投開票作業，有關區

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所繳納之保證金處理方式，詳如附

件一覽表。 

四、提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知本會受理之區域立法委員選舉

候選人辦理保證金發還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審議通過，函知本會受理之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辦理

保證金發還後續事宜。 

第三案：有關本會受理登記之第 11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補貼

競選經費核算結果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公職選罷法第 43條第 1項、第 3項規定，公職人員選舉，

當選人在 1 人，候選人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3 分

之 1以上者，應補貼其競選費用，每票補貼新臺幣 30元，

但其最高額，不得超過各該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

額。另同法條第 4 項規定，競選費用之補貼，依第 130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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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者，應先予以扣除，有餘額時，發

給其餘額。 

二、復依中選會所定之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，對候選人競

選費用之補貼，本會應於 113年 2月 18日前核算補貼金額，

並通知候選人於 3個月內摯據向本會領取。 

三、旨揭選舉業於 113年 1月 13日完成投開票作業，有關候選

人競選經費之補貼經依上開規定核算，其結果詳參附件。 

四、提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知符合規定之區域立法委員選舉

候選人，掣據向本會領取競選經費補貼款。 

決 議：審議通過，函知符合規定之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，掣

據向本會領取競選經費補貼款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
第一案：本會委員提出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

票當日執行督導工作意見案。 

提案人：徐委員松川、江委員永忠 

說  明：  

徐委員松川：本次督導桃園區，所見投開票所大致往學校集中設置，

與往年不同，個人認為學校位置方便且空間充足，是

正確的選址方向，然而部分座落民宅的投開票所，以

此次前往的第 749 號李後順宅投開票所為例，位在 2

個 6 米巷道的轉角，即所謂三角窗，內部空間窄小，

約僅本會議室一半大小，另外投票民眾在路邊排隊，

警衛人員座位同樣設於路旁，均緊鄰車道，以致車輛

通行時，投票民眾須讓道，其設置尚有檢討空間，如

遇天候不佳，無法遮風避雨，且票所內有限空間已擺

滿桌子、圈票遮屏與票匭，工作人員與投票民眾人多

擁擠，以致主任管理員等部分工作人員只能站到門口

處。與當地的主任管理員交換意見，何以沒有更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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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間，因都市化造成建築物稠密，許多像保羅街附近

的里別，難以覓得更合適的公共場所或學校充作投開

票所。類似人車爭道、空間狹窄等狀況，建議仍盡可

能尋求調整改善，以作為下次 2 年後地方公職人員選

舉參考，謝謝。 

江委員永忠：大家午安，個人感想與徐委員相同，本人負責八德區

督導工作，非常順利，惟有關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之規

劃，所見某國中內設有多個投票所，有的票所場地佈

置整齊清潔，除 3 座圈票處，外加 1 個身障用圈票遮

屏，圈票投票動線很順暢，但同樣大小空間的教室，

對照另一個相鄰票所的佈置，桌椅擺放位置不佳，容

易造成圈票處久候情形，建議加強投開票所管理員教

育訓練，使有一致的佈置規劃，讓同樣地點有同款的

品質，此類問題雖小，若能再精進圓滿更佳，謝謝。 

決  定： 

    一、謝謝徐委員與江委員的寶貴意見，選委會的工作，與市府

所推動的各項業務，最大差別在於，工作週期不同，若每

月均有選舉，這個月選務有缺失，於下個月隨即改善，如

PDCA循環式品質管理，但本次選舉結束，等到下一次選舉

工作約是 2 年多甚至 3 年後，不盡理想之處到下一次改善

的等待週期較長。方才徐松川委員與江永忠委員所提意

見，大致歸結兩個面向，一為投開票所的選址，有時並非

選擇的問題，而在於是否提早一兩年前即積極於當地覓妥

合適地點，臨時找就是找不到，選址的問題須及早因應。

另一個面向是，選址、空間均無問題，是空間管理有問題，

此即牽涉檢核的部分，是否落實 SOP，或是選務人員在教

育訓練上與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上是否一致，兩個面向不盡

相同。 

    二、本次選務檢討精進工作方式如下，請於一週內蒐集本會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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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委員的意見，釐清並作為後續優化的標準，3 個月後，

將檢討內容與後續因應計畫及作為，提報委員會議。另外，

在下次舉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前一年，應依照各位委員

所提供的意見，彙整設立於民宅之投開票所資料並向委員

說明未來將如何改善或佈置優化。 

第二案：有關「桃園市第3屆中壢區石頭里里長王子林罷免案」提議

人名冊之查對結果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公職選罷法第 75、76、77、79條規定，及中壢區石頭

里劉俐伶女士 112 年 12 月 26 日領銜向本會提出「桃園市

第 3 屆中壢區石頭里里長王子林罷免案」之罷免提議書件

辦理。 

二、查公職選罷法第 76條第 2項規定，罷免案之提議人人數應

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，本案原選舉區選舉

人總數為 1,496人，是以，提議人人數應為 15人以上。 

三、本案領銜人向本會提出之提議人名冊計 22人，本會經依上

開公職選罷法及中選會訂定之「公職人員罷免案提議連署

及查對作業辦法」規定，函請相關機關辦理查對作業，查

對結果謹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第 79條第 1項第 1款、第 3款規定：經函請本市中壢區

戶政事務所查對結果，不符合規定者 0人。 

(二) 第 7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：經函請國防部、內政部役政

司、銓敘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查對結果，不符合規

定者 1人。 

(三) 第 79條第 1項第 4款、第 5款規定：本會查對結果，不

符合規定者 0人。 

(四) 綜上，本案提議人名冊符合規定者計 21人，達上開公職

選罷法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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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復依同法第 79條第 2項規定，本會應函告提議人之領銜人

自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10日內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，徵求連

署。 

五、檢附查對結果統計表及不符規定事由名冊各 1份供參。 

六、提請委員會議審議。 

辦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告提議人之領銜人向本會領取連

署人名冊格式，進行連署作業。 

決 議：審議通過，函告提議人之領銜人向本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

式，進行連署作業。 

柒、主席結論：略。 

捌、散會 

    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3時。 


